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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版：  

有關實務作業部份的專利法修正內容 
王 錦 寬 

現行專利法雖然是歷經大幅修正後，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並於九十三年七月一

日起施行，但為因應國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專利專責機關在九十五年起即著手研修專

利法，擬定專利法修正的五大議題。第一是有關開放動植物專利；第二是配合國際公共

衛生議題，放寬強制授權條件；第三為新式樣制度的變革，擬變更新式樣專利之名稱為

設計專利、開放部份新式樣及組成物品專利並擴大新式樣設計的保護等；第四為配合智

慧財產權法院之設立擬成立爭議審議組，以及；第五因應實務，通盤檢視現行法規定。 

上述五大修正之議題，第四項議題仍未有定論，其餘的專利法修正內容已自九十五

年完成前三大議題的修正草案公聽。屬於第五項議題中之新型專利制度的規劃修正部

份，也已在九十五年十二月完成公聽，未來將允許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及新型專利，

並將在近期內（截止本文於四月中旬撰稿時，日期尚未決定）就新型專利整體制度進行

檢討。至於第五項議題中其他有關實務作業部份的專利法修正，專利專責機關在今年初

提出研議修正的版本初稿，並自今年三月七日至四月三日止辦理完成四場公聽會。 

依二月二十七日專利專責機關公布的專利法修正版本(以下簡稱為草案)，關於實務

作業部份的修正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重要事項： 

一、新穎性優惠擴大至包括進步性，並就條文形式略作調整。 

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九十四條係有關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新穎性之規定，原

規定「因研究、實驗」、「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或「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

漏者」等三種情形於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受前述公開影響而喪失新穎性，稱

之為新穎性的優惠期。專利專責機關認為上述申請前的公開應屬於無害揭露，配合其他

國家立法例，在草案中將此優惠原僅適用於新穎性，擴大範圍至適用於進步性。 

原「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己公開使用」同列於一款，專利專責機關認為「已見於刊

物」與「已公開使用」兩者性質不同，將之拆列為二款。由於分列兩款後，對於新型專

利依現行專利法第一百零三條申請之技術報告，專利專責機關僅得就「已見於刊物」之

情形作檢索，更能明確地排除新型技術報告檢索範圍不包括「已公開使用」的適用。 

上述將「已見於刊物」與「已公開使用」分列為兩款的規定，在專利法第一百十條

關於新式樣的新穎性規定，其實也應一併配合修正，以求體例之一致。（原草案於第一百

十條中兩者尚未分列） 

二、發明及新型之申請專利範圍獨立於說明書之外；新式樣之圖面獨立於圖說之外。 
現行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當時為新增的條文，其新增的理由是：早期的專利法有時

說明書一詞包含申請專利範圍，有時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在同一條文中並列。當時參

考外國立法列，明定申請專利範圍為說明書的一部份。雖當時第二十六條新增時，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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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採取說明書與申請專利範圍分別獨立的立法例，惟當時專利專責機關堅採兩者併

合為一的主張。事隔數年，專利專責機關，改轅易轍，於草案相關條文將申請專利範圍

自說明書中獨立出來，新式樣也配合修正，將圖面自圖說中獨立出來。 

三、取消申請人主動申請補充、修正之時點限制。 
現行專利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發明申請案應於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申請補

充、修正；有如有主張優先權，更溯自優先權日之次日起算。發明案如逾申請日起十五

個月後，僅能在現行專利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的四種時點內申請補充、修正。對

新型專利申請案而言，現行專利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新型專利之申請人如欲主動提

出補充、修正，需在申請日起二個月內提出。 

對於申請人主動提出補充、修正的這些嚴格的時點限制，草案中將之全數刪除。 

四、先以外文本申請取得申請日之實務將有多項改變。 
1.  未來將考慮限制外文本的種類。 

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說明書以外文提出並於指定期間補正中文本

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至於以何種外文本提出則並未限制，舉凡全球各地所

使用的外文均可先申請取得申請日。我國此項規定，與專利法條約(PLT)規定及歐美部份

國家實務相同，但相對於其他國家較為寬鬆，例如中國大陸及韓國，完全不接受外文本

先申請取得申請日；日本僅發明案接受以英文本先申請取得申請日。本次專利法修正就

外文本種類將採彈性限制，應是政策的考量。草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一，在第二十五條

之一第四項明定「外文本之外文種類及其應載明事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將由法

律授權專利專責機關彈性訂定可至我國申請取得申請日的外文種類。 

2.  先以外文本申請取得申請日後，未能在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將以補正中文本之

日作為申請日。 

申請專利原應使用本國之官方語言，以外文申請取得申請日為例外的情況，故逾應

補正中文本之指定期間而在專利專責機關作出處分前補正之中文本，原有一說(草案第二

十五條之一第三項之乙案)，主張該申請案宜視為無說明書，而認其已失其申請效力，應

視為撤回。惟公聽會後頃向採取以補正之中文本之日作為申請日之議(草案第二十五條之

一第三項之甲案)，並將原外文本視為未提出，以一般使用中文本提出申請的情況看待。 

3.  中文譯本與外文本間的關係予以明確化。 

申請案先以外文本申請後，中文譯本不得超出原外文本揭露的內容，而就中文譯本

的修正如係誤譯，只要不超出原外文本所揭露的內容，將不受原中文譯本內容的限制。 

雖然中文譯本可以修正，但草案新增的專利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明定，外文本

一經提出，不得修正外文本的內容。 

五、申請時漏未聲明主張優先權者，得於優先權日起十六個月申請回復優先權。 

現行專利法第二十八條，是對於在我國申請專利主張外國申請案優先權的規定，雖

經歷次專利法修正，不斷朝與國際接軌的方向修正，惟現行條文在申請時，主張優先權

事項應載明於「申請書」上，由於條文內容明確，若優先權記載於說明書而漏未記載於

申請書，無法主張優先權。草案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優先權主張只要記載於申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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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即可，非以載明於申請書為限。 

現行專利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主張外國優先權要在本國申請案申請時同時聲明，一

旦申請人非因故意而未於申請時提出優先權主張，即喪失優先權。草案第二十八條第四

項配合專利法條約之部份規定，對於申請人非因故意而未在申請時主張優先權，得於最

早之優先權日起十六個月內申請回復優先權。 

一、國內優先權主張期間更為明確而可預期，而先申請案將自主張其國內優先權之後申

請案之申請日起視為撤回。 

後申請案如欲主張在我國申請在先之專利案之國內優先權，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列有四款期間的規定，其中第四款後申請案如於「先申請案已經審定或處分者」，

不得主張國內優先權。由於先申請案何時會審定(發明)或作出處分(新型)，對申請人而

言，無法預期。往往在後申請案擬提出申請而準備主張先申請案之國內優先權時，接獲

先申請案之審定或處分，即尚失主張國內優先權的機會。 

對先申請案如為發明專利時，雖已接獲不予專利之審定仍可提出再審，故草案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特別針對先申請案如為發明時，在接獲初審審定後於再審查審定

前亦能作為被主張國內優先權的基礎案。 

對於先申請案，雖已接獲核准審定或處分，只要尚未公告，也可作為被主張國內優

先權之基礎案，故往後申請人於接獲先申請案核准審定或處分時，在繳交領證費與後申

請案主張先申請案國內優先權之間，具有主控權。 

國內優先權制度是在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之專利法修正時導入，對於先申請案何時

視為撤回，當時採日本的制度；即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先申請案一旦被

主張國內優先權後，自該先申請案之申請日起滿十五個月才被視為撤回。這項規定在新

型改為登記制後，後申請案如為新型，往往易產生後申請案已核准專利而先申請案仍未

被視為撤回的情形。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先申請案自後申請案申請日起視為撤

回」，可使上述情況不致發生，但由於在後申請案一旦主張國內優先權後，先申請案即被

視為撤回，申請人在作出決定時，應更為謹慎。 

二、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之法定不變期間，可申請回復；年費逾補繳期限屆滿時亦

可申請回復專利權。前述申請回復的期間均為期限屆滿後的六個月內。 

上述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期間之性質，依現行專利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原屬法定

不變期限；第二年以後的年費依現行專利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如未於補繳期限

屆滿前繳納者，將自原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消滅。草案第五十一條第四項及第六十六

條第二項，對於申請人因非故意而未及時繳納，將可申請回復權利。惟此種回復之專利

權其效力將不及於原專利權消滅後後至准予回復專利權之前，實施該專利權之善意第三

人。 

礙於篇幅，僅能摘述重大改變的內容，例如在年費補繳期內繳交的年費，已改為按

逾期之月份依比例加收，但坊間對三種專利年費均相同的批評，並未納入考量；又如發

明與新型專利進步性是否應有區別等等，均不及詳述。 

以上專利法修正之內容，僅是研擬修正的五大方向的其中之一的部份內容，自八十

三年以後的歷次專利法修正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且影響深遠。我國專利法修正自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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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步自封至與國際接軌，在加入 WTO 後，本次的修正更大量參考專利法條約及歐洲專

利等的立法例，現行專利法對申請人較嚴苛的規定也有較大的改變，一般而言，更能符

合實務界的期待。對於草案不足處，在公聽會中實務界的建言踴躍，對實務的影響，將

視專利專責機關採納建言的範圍、五大議題內容的整合及何時能順利完成立法程序而定。 

 


